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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 

研究生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調整會議紀錄 

 

時間：108 年 12 月 3 日 (星期二) 中午 12:10~13:00 

地點：506 經濟系會議室 

主持人：林哲群院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盧妙卿、陳依婕 

與會：經濟系趙相科副主任、計財系張焯然主任、科管所胡美智所長(吳清炎代理)、科法所陳仲嶙

所長、IMBA 謝英哲主任 

學生代表：經濟系曾雅雯、經濟系李蕙心、計財系駱冠廷、科管所葉思妤、科法所徐子茵、服科所

何文暘、IMBA 歐晏伶 (Alisa) 

 

壹、討論案 

一、109學年度入學研究生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調整案，提請討論。 

說明： 

(一)學雜費調整理由 

1. 本校部分少數研究所學費近幾年曾有調整外，已有多年未調整。 

2. 為提高研究生各項獎學金獎勵金額、補助學生出國經費及增加圖書期刊經費，故

規劃調漲研究生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。 

(二)學雜費調整幅度說明 

本調整案適用109 學年度起入學之學生，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各調漲20%，調整前後

對照表如下表。 

表一、計財系、科管所、科法所、服科所，調整金額如下： 

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差額 調幅 

本國生 

僑生 

學雜費基數 11080 13296 2216 20% 

學分費 1580 1896 316 

外國學生 

陸生 

學雜費基數 26300 31560 5260 

學分費 2100 2520 420 

 

表二、經濟系 

 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差額 調幅 

本國生 

僑生 

學雜費基數 12980 14927 1947 15% 

學分費 1580 1896 316 2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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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國學生 

陸生

學雜費基數 26300 31560 5260 20% 

學分費 2100 2520 420 20% 

表三、IMBA 

108學年度 109學年度 差額 調幅 

本國生 

僑生 

學雜費基數 11080 14404 3324 
30% 

學分費 1580 2054 474 

外國學生 

陸生

學雜費基數 26300 31560 5260 
20% 

學分費 2100 2520 420 

(三)學雜費調整後支用計畫

調漲增加之額度(如下表)二分之一分配至系所，由系所規劃使用用途；學校統

籌收入的二分之一，亦將挹注提高本院學生獎學金。

表四、各系所碩士班研究生人數與學雜費調整明細表：

系所 108學雜費 調幅 109學雜費 差額 學生數

(預估) 

增加總額 

經濟系 12980 15% 14927 1947 21 40887 

計財系 11080 20% 13296 2216 19 42104 

科管所 11080 20% 13296 2216 27 59832 

科法所 11080 20% 13296 2216 25 55400 

服科所 11080 20% 13296 2216 22 48752 

IMBA 11080(本) 

26300(外) 

30% 

20% 

14404(本) 

31560(外) 

3324 

5260 

7 

20 

23268 

105200 

表五、各系所博士班研究生人數與學雜費調整明細表： 

系所 108學雜費 調幅 109學雜費 差額 學生數 增加總額 

經濟系 12980 15% 14927 1947 2 3894 

計財系 11080 20% 13296 2216 3 664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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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管所 11080 20% 13296 2216 5 11080 

科法所 11080 20% 13296 2216 3 6648 

服科所 11080 20% 13296 2216 4 8864 

(四)其他配套措施說明(待各系所補充) 

(五)討論摘錄如下： 

1. 計財系：未來回饋到系所經費類別為何? 獎助學金? 設備費? 希望有實質幫助的

經常費。 

2. 經濟系：系務會議決議本國生與僑生學雜費基數調漲15%(學分費調漲20%)、外國

生與陸生(學雜費基數、學分費)調漲20%。 

3. 科管所：取之於學生、用之於學生，整體而言對學生有幫助。 

4. 科法所：學校統籌收入的二分之一所挹注之本院學生獎學金，希望是用於研究生

身上。  

5. IMBA：這次僅對本國生調漲較大幅度，對外籍生漲幅比照院內其他系所外籍生。 

6. 計財系同學：調整幅度對學生影響不大，負擔不起的仍以學貸為主。 

7. IMBA同學：本國學生無獎學金補助，相對有較大負擔。 

8. 科管所同學：回饋的獎學金，能否不限於國外交換生獎學金? 

9. 經濟系同學：表上僅列出學雜費基數調漲金額，未列出學分費的增加幅度。(經過

計算，增加經濟系碩士班一年約4000元、博士班2000元)，回饋金額建議增加助教

獎助學金。 

決議： 

(一)本院計財系、科管所、科法所、服科所研究生學雜費基數與學分費統一以 20%為調

漲幅度。 

(二)IMBA本地生與僑生為 30%、外籍生為 20%。 

(三)經濟系本國生與僑生之學雜費基數調漲 15%，學分費調漲 20%，外國學生與陸生調

漲 20%。 

 




